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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则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下文简称 CQC）制定、发布，版权归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有，任何组织及

个人未经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本规则 2013年 4月 7日第一次修订，主要变化如下： 
1． 4.2.4增加了重新送检的要求； 
2．在 7.4条款中，将“CQC对其他认证单元重新制定抽样方案”改为“在其他已获证单元中随机抽取 1

个获证单元样品”； 
3．对 8复审进行了统一的要求； 
4．删除了购买标志的内容。 
本规则 2014年 8月第二次修订，主要变化如下： 
1．1中将“滚筒式”修改为“滚筒式(含馈纸式)”； 
2.   修改了 4.3.1中对外部电源的要求；  
3.  删除了 5.1.2中“4）若涉及多系列产品，则每系列产品应至少抽取一个规格/型号做一致性检查”。  
制定单位：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参与起草单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国家办公设备及耗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

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 李阳、白仰洲、邝亚明、谢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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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扫描仪的节能产品认证，适用的产品包括滚筒式(含馈纸式)、平板式扫描仪以及胶

片和透明介质扫描仪。 

申请认证的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应国家、行业标准或企业明示标准的要求。 

2. 认证模式 

扫描仪的节能产品认证的认证模式为：产品检验+初次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 

认证的基本环节包括： 

a. 认证的申请 

b. 产品检验 

c. 初始工厂检查 

d.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e. 获证后的监督 

f. 复审 

3．认证申请 

3.1认证单元划分 

原则上按产品型号申请认证。相同扫描方式、相同电源、相同受控部件，不同型号的产品作为一

个认证单元。 

制造商不同、生产场地不同，应视为不同的认证单元。对同一生产厂，不同制造商的相同产品

（结构、规格尺寸、关键部件及其供应商完全一致（ODM 情况），仅制造商、商标、型号命名改变）

应视为不同的认证单元，只做一次产品检验。对同一制造商设计,由不同生产厂生产的相同产品（同

上），应分为不同的认证单元，原则上只做一次产品检验，必要时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其他生产厂的

样品，进行一致性核查。不同企业拥有的品牌应放在不同单元申请。 

3.2申请认证提交资料 

3.2.1申请资料（CQC提供，申请人填写） 

a. 正式申请书 

b. 工厂检查调查表（附质量手册目录，组织机构图或组织描述等，首次申请时） 

c. 产品描述及其他必要的产品说明文件 

d. 品牌使用声明（必要时） 

3.2.2证明资料 

a. 申请人、制造商、生产厂的注册证明（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等）（首次申请时） 

b. 商标注册文件(首次申请时) 

c. ODM/OEM协议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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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产品已获 CCC认证证书的复印件 

e. 申请人为销售者、进口商时，还需提交销售者和生产者、进口商和生产者订立的相关合同副本 

f. 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如有） 

g. 其他需要的文件 

4．产品检验 

4.1样品 

4.1.1送样原则 

1） 设计定型产品，并通过国家“CCC”认证，能够批量生产； 

2） 按产品单元送样。 

4.1.2样品数量 

由申请人负责按 CQC的要求选送，并对选送样品负责，样品数量 1台/单元。 

4.1.3样品及资料处置 

试验结束并出具检验报告后，有关资料由检测机构保存，样品按 CQC相关要求处置。 

4.2产品检验 

4.2.1认证依据 

CQC3134-2011 《扫描仪节能认证技术规范》   

4.2.2检验项目、方法及要求 

检验项目为 CQC3134-2011规定的全部适用项目。扫描仪产品的节能指标应满足 CQC3134-2011的

要求。 

4.2.3检验时限 

一般为 10 个工作日（因检测项目不合格，企业进行整改和重新检验的时间不计算在内），从收到

样品和检测费用算起。 

4.2.4判定 

样品检验符合 CQC3134-2011的认证要求，则判定该认证单元产品符合节能认证要求；若任何 1项

不符合要求时，则判定该认证单元产品不符合认证要求。新申请项目对样品检测不合格的允许企业整

改，重新送检，但时限原则上不能超过 2个月。 

4.2.5 检验报告 

    由 CQC 指定的检测机构对样品进行试验，并按规定格式出具检验报告。认证评定合格后，检测机

构负责给申请人（/生产厂）提供一份检验报告。 

4.3关键部件要求 

受控部件见 CQC31-452611.01-2011《扫描仪产品描述》。为确保获证产品的一致性，受控部件技

术参数/规格/型号/制造商/（生产厂）发生变更时，持证人应及时提出变更申请，并送样进行检验

（或提供书面资料确认）。经 CQC批准后方可在获证产品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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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扫描仪配用的外部电源 

4.3.1.1 扫描仪配用的外部电源应符合 GB20943-2013中节能评价值的要求，否则应依据 GB20943-2013

对外部电源进行检验。 

4.3.1.2 对于新申请和变更增加外部电源的申请，原则上选择符合 4.3.1.1要求的一款电源与整机进

行随机检验。 

5．初始工厂检查  

5.1检查内容 

工厂检查的内容为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检查。 

工厂检查的基本原则是：以能耗指标/效率为核心、以研发/设计—采购—生产和进货检验—过程检

验—最终检验为两条基本检查路线、突出关键/特殊生产过程和检验环节、对影响产品能效的关键部件/

材料进行现场一致性确认，并对工厂的生产设备、检测资源配置以及人员能力情况进行现场确认。 

5.1.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按 CQC/F 002-2009《资源节约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进行检查。 

5.1.2产品一致性检查 

工厂检查时，应在生产现场检查申请认证产品的一致性，重点核实以下内容。 

1）认证产品的标识应与产品检验报告上所标明的信息一致； 

2）认证产品的结构应与产品检验报告及产品描述中一致； 

3）认证产品所用的关键部件应与产品检验报告和产品描述中一致； 

5.1.3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应覆盖申请认证的所有产品和加工场所。 

5.2初始工厂检查时间 

一般情况下，产品检验合格后，再进行初始工厂检查。根据需要，产品检验和工厂检查也可以同

时进行。工厂检查原则上应在产品检验结束后一年内完成，否则应重新进行产品检验。初始工厂检查

时，工厂应生产申请认证范围内产品。 

初始工厂检查人日数一般为 3人日。 

5.3 初始工厂检查结论 

    检查组负责报告检查结论。工厂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 CQC报告。工厂检查存在不符

合项时,工厂应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CQC采取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或

整改不通过的,按工厂检查不通过处理。 

6．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6.1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CQC组织对产品检验、工厂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后，向申请人颁发产品认证证书（每

一个申请认证单元颁发一份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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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认证时限 

在完成产品检验和工厂检查后，对符合认证要求的，一般情况下在 30天内颁发认证证书。 

6.3认证终止 

当产品检验不合格或工厂检查不通过时，CQC做出不合格决定，终止认证。终止认证后如要继续申

请认证，需重新提交申请。 

7．获证后的监督 

获证后的监督内容包括监督检查和监督抽样。 

7.1监督检查时间 

7.1.1监督检查频次 

一般情况下，初始工厂检查结束 6个月后即可以安排年度监督，每次年度监督检查间隔不超过 12

个月。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1）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经查实为持证人责任的； 

2）CQC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认证依据技术规范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有足够信息表明制造商、生产厂由于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而可能影响

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7.1.2监督检查人日数 

工厂监督检查的人日数一般为 2人日,对不同制造商每个可增加 0.5人日，但增加人日数最多不超

过 2人日。 

7.2监督的内容 

获证后监督的方式采用工厂产品质量保证能力的监督检查+认证产品一致性检查。CQC 根据 CQC/F 

002-2009《资源节约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对工厂进行监督检查。4、5、6、9及 1中 2）、

3）、标志的使用是每次监督检查的必查项目。如有单元内扩展或增加新的型号，需加审条款 3，其他

项目可以选查。 

获证产品一致性检查内容与初始工厂检查时产品一致性检查内容基本相同。 

7.3监督检查结论 

    检查组负责报告监督检查结论。监督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 CQC 报告。监督检查存

在不符合项时，工厂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整改，CQC采取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未能按期完

成整改的或整改不通过的。按监督检查不通过处理。 

7.4 监督抽样 

CQC 在年度监督时对获证产品抽样检验（抽取的检测样品不包括监督之日起一年内到期需要复审

换证证书所含的产品型号）。检验样品应在工厂生产的合格品中（包括生产线、仓库、市场）随机抽

取，每个生产厂(场地)抽取 1 个获证单元的样品 1 台进行检验（有多个单元/型号的企业，每年度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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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型号应不同）,OEM 不同制造商产品需分别抽样检验。如现场抽不到样品，则安排 20 个工作日内

重新抽样，如仍然抽不到样品，则暂停相关证书。产品抽样检验依据、项目、方法及判定同本规则 4.2

中的要求。工厂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样品送至指定的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检

验。 

如果监督检验不合格，则判定该证书所覆盖型号不符合认证要求，该证书立即暂停；同时在其他

已获证单元中随机抽取 1 个获证单元样品，如果样品检验结果仍不符合认证要求，则判定该工厂此类

产品所有证书覆盖型号不符合认证要求，证书暂停并对外公告。 

7.5结果评价 

CQC 组织对监督检查结论、监督检验结论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的，认证证书持续有效。当监

督检查不通过或监督检验不合格时，则判定年度监督不合格，按照 9.2规定执行。 

8. 复审 

复审需要产品检验，同时,申请人应提供有效的工厂监督检查报告。  

8.1 复审产品检验 

证书有效期满前 6个月,申请人可提交复审申请，按新申请要求进行产品检验。 

8.2 复审工厂检查 

复审工厂检查以企业第一次有效的工厂检查的日期为准安排监督，以三次监督为一个循环周期，

每个循环周期的最后一次监督的工厂检查为复审工厂检查（全要素工厂检查），复审工厂检查人日数

一般为 3人日。 

8.3 复审结果评价 

产品检验合格且工厂监督检查报告符合要求,重新颁发认证证书。 

9 认证证书 

9.1认证证书的保持 

9.1.1证书的有效性 

本规则覆盖产品的认证证书有效期 3年。证书有效性通过定期的监督维持。 

9.1.2认证产品的变更 

9.1.2.1变更的申请 

证书上的内容发生变化时，或产品中涉及认证指标的设计、结构参数、外形、关键部件发生变更

时，证书持有者应向 CQC提出申请。  

9.1.2.2变更评价和批准 

CQC根据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确定是否可以变更。如需安排试验和/或工厂检查，

则试验合格和/或工厂检查通过后方能进行变更。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产品试验的认证产品为变更评

价的基础，试验和工厂检查按 CQC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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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符合要求的，批准变更。换发新证书的，新证书的编号、批准有效日期保持不变，并注明换证

日期。 

9.2 认证证书的暂停、注销和撤销 

证书的使用应符合 CQC 有关证书管理规定的要求。当证书持有者违反认证有关规定或认证产品达

不到认证要求时，CQC 按有关规定对认证证书做出相应的暂停、撤消和注销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进

行公告。 

证书暂停期间，证书持有者如需要恢复认证证书，应在规定的暂停期限内向 CQC 提出恢复申请，

CQC按有关规定进行恢复处理。否则，CQC将撤销或注销被暂停的认证证书。 

10 认证范围扩大（增加认证单元） 

10.1单元内扩展 

认证证书持有者需要增加与已经获得认证的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的产品认证范围时，应按新申请

办理。原则上认证证书持有者需按本规则 4 产品检验中的要求选送样品由实验室进行确认，通过核查

扩展产品与原认证产品的一致性，确认原认证结果对扩展产品的有效性，针对差异和/或扩展的范围做

补充检验或/和检查，并单独颁发认证证书。 

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产品试验的认证产品为扩展评价的基础。 

10.2 认证范围扩大（增加认证单元） 

认证证书持有者增加证书认证单元覆盖范围外产品时按新认证单元申请认证，并按本规则 4 产品

检验的要求进行产品检验。 

一般情况下，单元内扩展或增加认证单元不进行工厂检查，结合下次年度监督对增加产品的工厂

质量保证能力及产品的一致性进行核查，此时需增加对 CQC/F 002-2009《资源节约产品认证工厂质量

保证能力要求》条款 3的审核。 

11. 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 

证书持有者应按《CQC标志管理办法》申请备案标志。使用标志应符合《CQC标志管理办法》。 

11.1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获证产品允许使用如下标志： 

 

11.2加施方式 

证书持有者应按《CQC标志管理办法》申请备案并按照办法的规定来加施认证标志。 

应在产品本体、铭牌或说明书、包装上加施认证标志。 

12．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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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费用按 CQC有关规定收取。 

附件 1： 

扫描仪节能认证工厂质量控制检测要求 

产品名称 认证标准依据 试验项目 

(标准条款编号) 

确认检验 例行检验 

扫描仪 CQC3134-2011 《 扫

描仪节能产品认证技

术规范》 

1.睡眠状态下的能耗 一次/年 

或一次/批 

 

2.进入睡眠状态的预设

延迟时间 

一次/年 

或一次/批 

 

3.关闭状态下功率限值

能耗 

一次/年 

或一次/批 

 

注：（1）例行检验是在生产的最终阶段对生产线上的产品进行的100%检验，通常检验后，除包装和加贴标签外，不再进一步加工。

确认检验是为验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要求进行的抽样检测，确认试验应按标准的规定进行； 

（2）确认检验允许用经验证后确定的等效、快速的方法进行； 

（3）确认检验时，若工厂不具备检测设备，可委托实验室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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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编号： 

申请人名称： 

适用标准：        

一、申请认证产品信息 

1、产品描述 

 
产品适用电源 电压：                           频率： 

外形尺寸  

扫描速度  

类型 
·滚筒式(含馈纸式)、 ·平板式      ·手持式    ·胶片和透明介质扫描仪  

·其他：    

输出图像色彩 ·彩色               ·单色 

整机额定功耗  

接口 ·有线 传输速度：    ·无线       ·有线卡/相机/存储      ·红外线 

其它 ·采用 CCFL(冷阴极荧光灯)技术进行扫描       ·采用非 CCFL技术进行扫描 

                      

2、申请认证产品图纸、照片、铭牌 

 

3、样品参数 

（表格、照片） 

二、关键部件 

部件名称 位号 型号 
主要技术参 

数（规格） 

生产厂/制造商 (全

称) 
证书编号/其他 

主电源控制器

件（FET） 

   制造商：  

主开关电源变

压器 

   生产厂：  

制造商：  

辅电源控制器

件（FET） 

   制造商：  

辅开关电源变

压器 

   生产厂：  

制造商：  

待机控制电路

（主板/CPU） 

/   制造商：  

适配器 

（外接电源） 

/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功率 

输入频率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功率 

生产厂： 包括 3C证书号和节

能证书号，如不写

节能证书号视为该

电源没有通过节能

认证。 

制造商： 

灯管    制造商：  
注：1.产品有主电源和辅助（待机）电源的，应分别填写。 

2.如果上述部件由多个制造商提供，则应按上述要求逐一填写。 

3.如果输出有多路输出电压,请分别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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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材料 

产品说明书（附后） 

试验报告（附后） 

其他产品说明的必要资料 

 

四、申请方声明 

本组织保证该产品描述中产品设计参数及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与相应申请认证产品保持一致。 
获证后，本组织保证获证产品只配用经 CQC确认的上述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如果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需进行变

更（增加、替换），本组织将向 CQC提出变更申请，未经 CQC的认可，不擅自变更使用，以确保该规格型号始终符合
产品认证要求。 

 申请人 :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由申请人负责按 CQC的要求选送，并对选送样品负责。样品数量 1台/单元。 

 
 
 
 
 
 
 
 
 
 
 
 
 
 
 
 
 
 
 
 
 
 
 
 
 


